
水質處理藥劑主成份
及不純物之採購收料

取樣作業
111年07月21日
111年07月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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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源

◆飲用水管理條例(95年01月27日修正)：
◆ 第二條: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︰在直轄市為直

轄市政府；在縣 (市) 為縣 (市) 政府。

  (新竹市環保局/新竹縣環保局/苗栗縣環保局)
◆ 第十二條之一：飲用水水源水質、飲用水水質

及飲用水水質處理藥劑之檢測方式及品質管
制事項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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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源

◆ 第十三條：飲用水水質處理所使用之藥劑，以
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為限。

◆ 飲用水水質處理藥劑一般規定事項:
◆ 二、飲用水水質處理藥劑使用者應取得藥劑之主成分及不純物檢測

      報告及藥劑原料來源等書面資料，並詳實記錄藥劑保存期限、

      藥劑廠商建議最高使用劑量、來源之製造、調配、包裝、銷售

      廠商名稱、地址、證件字號及負責人姓名、地址、電話、身分

      證明文件。上述紀錄應保存三年備查(採購契約)。

本處使用之處理藥劑:次氯酸鈉、聚氯化鋁、氯化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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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源

◆ 第十五條:各級主管機關得派員並提示有關執行職務上證明
文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標誌，進入公私場所，檢查飲用水
水源水質、飲用水水質、連續供水固定設備、飲用水水質處
理藥劑或採取有關樣品、索取有關資料，公私場所之所有
人、使用人或管理人，不得規避、妨礙或拒絕。

◆ 第十八條:違反第十三條規定者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
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六萬元以下罰金。

◆ 第二十五條:規避、妨礙或拒絕依第十五條規定之查驗或提
供樣品、資料，或提供不實之樣品、資料者，處新台幣三萬
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按次處罰及強制執行查
驗。 4



飲用水水質處理藥劑業務分工

◆ 飲用水水質處理藥劑之採購作業及主成分、不純物驗收：在
總管理處為材料處，在區管理處為物料課。

◆ 飲用水水質處理藥劑之採購規格及檢驗規範：在總管理處
為水質處。

◆ 配合環保單位稽核飲用水水質處理藥劑不純物採樣及依採
購契約槽車等收料採樣訓練及藥品標示等注意事項：在總
管理處為水質處，在區管理處採樣人員訓練為水質課，其
他事項為操作課。

◆ 飲用水水質處理藥劑之其他管理事項：在總管理處為供水
處，在區管理處為操作課（無設置操作課者為工務課）。

◆ 執行單位：各區管理處給水廠、營運所（服務所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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淨水用藥進料標準作業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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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購收料標準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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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購收料標準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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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購收料標準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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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購收料標準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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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購收料標準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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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料取樣作業(注意事項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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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項
•裝備:個人防護具，安全帽，面擋/護目鏡，
      防化圍裙，防化手套，防化工作鞋。

•器材:塑膠瓶(次氯酸鈉不透光)，由廠商提供。

採樣位置:進料管線之三通管或輸液管出口取樣。

送樣檢驗:主成份視需要混樣;不純物以抽樣方式      
         辦理不需混樣。



收料取樣作業(初驗)

初驗依區處合約規定辦理，現場若發現藥劑異

常，注入儲藥槽前先洽物料單位

◆初驗樣品1瓶。(場所自存)

「初驗樣品」採樣方式：

每場站每車次於注入至藥槽之前單獨採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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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料取樣作業(初驗)

初驗標準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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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觀 溫度 比重

聚氯化鋁
無色〜稍帶黃之淡褐色

無混濁透明液體
40℃以下 1.19 以上

氯化鐵
深紅褐色或深紅棕色無

混濁透明液體
40℃以下 1.3~1.5

次氯酸鈉 淡黃色透明液體 - -

溫度計，使用攝氏溫標，量測範圍 0~100℃(或合適範圍)，刻度需精確至 
0.1℃。數據最多有效位數 3 位，最小表示位數小數點以下 1 位。



收料取樣作業(初驗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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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圓錐型英霍夫管進行外觀目視，採集足量之樣品 500 mL 混和均勻後，倒入圓
錐沉澱管，以肉眼判斷是否澄清。



聚氯化鋁收料取樣作業(初驗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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淨水用藥採樣標準作業程序

槽車下料至場站藥槽前，先取槽車內之樣品辦理初驗

，符合標準後(將初驗結果紀錄於交貨清單)才能將藥

劑注入藥槽中，此初驗樣品以封條封住留於廠所。

送水質課「檢驗樣品」採樣方式：

每場站每車次於輸送至葯槽注入時之前、中、後三段

時間之藥品取樣混合後取樣三瓶，並於2個工作日內

送至水質課。

聚氯化鋁 1000 mL *3

次氯酸鈉 500 mL *3

氯化鐵 1000 mL *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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淨水用藥採樣標準作業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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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注意填寫清楚

三瓶樣品的採樣時間請填寫一致，因為是前、
中、後三段時間之樣品混合均勻後分裝成三瓶。



淨水用藥採樣標準作業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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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樣人填寫 收樣人填寫
淨水廠名

稱
取樣時間 取樣人姓

名
送樣人簽

名
收樣時間 樣品密封

狀況
收樣人簽

名
備註 樣品批次

二場 12月17日
0730時

黃庭軒 張伯祥 12月17日
1030時

☑是□否 陳秀春 500mLx3 108-018-1
6

         
         

場所人員負責填寫，取樣時間請填
寫封條上的日期時間，不是送樣進
來水質課的時間。

水質課人員負責填寫。



淨水用藥採樣標準作業程序

四、採樣方法

(1)首先評估採樣管中是否有久存之藥劑。

(2)排放管中久存之藥劑(視管長與流量而定)。

(3)排放後，始使用乾淨之樣品瓶取樣，總樣品      體

積為欲採樣品體積之3倍，並置於乾淨之塑膠桶混合

，後分裝樣品。

(4)雙方人員於瓶口處黏貼封條並簽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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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意 事 項

1.採集樣品所用之採樣管，儘可能使用避免產
生污染之設備。

2.自採樣管採樣前必須先排出管內久存之藥
劑。

3.採集樣品區應遠離大量落塵、雨、雪或可能
污染源。

4.樣品封條記載：樣品批號、採樣者姓名、採樣
日期時間、採樣地點與儲藥槽編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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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購淨水藥品契約補充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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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年12月12日研商本公司淨水藥品驗收、領用等各項作業會議中修改主成
分檢驗混樣方式，新合約開始辦理。

取樣作業： 
(1)注意事項: 
1.1 請依下述方式取樣，注意不純物檢驗不混樣，主成份檢驗則依下列(3)主成份樣品
混樣方式進行混樣。

1.2 每一採樣瓶之取樣量請參閱機關最新公告之“飲用水淨水藥劑儲藥槽採樣方法”
〔如後所附，履約期間如有變更，以最新公告之版本為主〕之相關規定辦理，此作業不
含收料查驗樣品，空瓶由廠商提供。

(2)取樣方式：此階段取樣應取三瓶，做為該車次或該場站之代表性樣品，其中二瓶留
做不純物抽驗用(以留存區處水質課為原則)，另一瓶供做主成份混樣用(參考(3)之說
明)；請依下列情況擇一辦理:



標購淨水藥品契約補充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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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.1 單一車次送單一場站:槽車輸送至藥槽注入時之前、中、後三段時間各取一瓶藥品並
將之混合成基質相同之樣品三瓶，此為該車次之代表樣品。若
儲藥槽於進料管或輸藥管設有三通管，則亦可在進料期間由三
通管開口處收集樣品並將之混合成基質相同樣品三瓶，做為該
車次之代表樣品。

2.1.2 單一車次送多場站:同2.1.1，每一場站皆應取樣(三瓶)，並為該場站該車次之代表樣
品。

2.1.3 多車次送單一場站(以交貨槽收料):於收料後再辦理取樣(注意輸藥管應先放流管中
殘留藥品後再採樣)。

2.1.4 多車次送單一場站(不以交貨槽收料):取樣方式同2.1.1，每一車次皆應取樣並為該車
次之代表樣品。

2.1.5 以桶裝交貨(離島部分)：不純物部份採樣(二瓶)得配合作業需要於裝船前或收料後辦
理，主成份部份則由使用單位每桶抽樣混合後再採樣(二瓶)。



標購淨水藥品契約補充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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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主成份樣品混樣方式： 
3.1 將上述(2)所取之代表性樣品，請依下列之情況擇一辦理混樣後，由水質課辦理檢
驗。
現場收料取樣後： 
3.1.1. 單一車次送單一場站：將所取得之代表性樣品送水質課續辦。(由甲方擇定續依 
3.1.4.辦理 ) 
 
3.1.2. 單一車次送多場站：得將2.1.2.所取得各場站之代表樣品依交貨量比例混樣後
(由甲方依 3.2 擇定混樣人員)，做為該車次多場站之代表樣品，再送交水質課續辦。
(由甲方擇定續依 3.1.4.辦理) 
 
3.1.3. 多車次送單一場站：單一場站每批交貨量超過一車次者，每十車次依交貨量比
例混樣做一次混樣，若交貨量不足十車次仍需執行一次混樣後(由甲方依 3.2 擇定混
樣人員)，再送交水質課續辦。 
 水質課收樣後： 
3.1.4. 以上 3.1.1/3.1.2 選項所得之樣品得以每日為一單位再次進行混樣後，再辦理檢
驗。



標購淨水藥品契約補充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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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會同混樣說明: 
3.2.1. 現場混樣：由收料人員於現場會同廠商依交貨量比例混樣及簽封，將混合後 之
樣品分裝成二瓶做為主成份檢驗用 (其中一瓶留做樣品備瓶並須簽封簽名)。
 
3.2.2. 機關(區處)水質課混樣：即水質課於每批接樣後，得會同政風或物料人員辦理，
得依交貨量比例混樣後，將混合後之樣品分裝成二瓶做為主成份檢驗用 (其中一瓶
留做樣品備瓶並須簽封簽名)。 
 
3.3 依(2)取樣方式取得之樣品，亦得不依 3.1 所述進行混樣，直接送交水質課進行檢
驗後，出具檢驗報告。


